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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的两个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汪德华

国的经济增长，而消费税调增虽没有提

高油价，但使油价降幅变小，因此将影

响 GDP 增长。经济学文献中，关于油价

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有很多研究。从作用

机制看，油价上升将推高生产成本、抑

制消费 ；反之，油价下降则有利于降低

生产成本、促进消费，进而促进经济增

长。至于油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多

大，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央行首席经

济学家马骏基于 CGE 模型的估算结果

是 ：如果年均油价降低 10%，我国年均

实际 GDP 增速可因此提高 0.12 个百分

点，与世界银行的结论接近。一些评论

人士即是以此为依据，认为消费税调增

可能影响经济增长。

不过，关于油价对经济增长影响

的研究文献，包括马骏团队 CGE 模型

的研究，所分析的均是油价外生变化的

影响，其结论并不能移植过来用于分析

提高成品油税负的情景。从总需求角度

很容易说明这个道理。一方面，成品油

税负上升，会抑制涉油商品和服务的消

费，这是分析油价外生变化对宏观经济

影响的逻辑。但另一方面，政府因此增

加的税收将用于扩大环保领域的支出。

消费可能下降，政府支出一定上升，一

降一升，从支出法的角度看并不一定会

减少总需求，因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难

以确定。如果我们考虑到消费者的储

蓄倾向较高的话，在一定的背景下，这

种增税增支政策反而可能扩大总需求。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为实施积极

财政政策，通过加强税收征管使当年增

收 1000 亿元，用于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的财政支出。事后看来，这些政策不

仅对当时的反危机起到了积极作用，还

为我国的长远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其

作用机制即如上所分析。

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出，关于

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还有必要进一步厘

清。依笔者之见，总量上看积极财政政

策，核心的指标是财政赤字有没有扩大。

扩大了财政赤字，可以用于减税，也可

以用于增支。仅仅依赖于增税或减税来

判断财政政策是消极或积极，并不科学。

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必须结合在一起，

看其对财政赤字的影响。如果税收增加，

但支出没有变化甚至下降，财政赤字减

少，那么可以说这是紧缩政策。显然，调

增成品油消费税是增税，但筹集的财政

收入是用于增支，而非减少赤字，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难以确定，因此不能概括

地说“影响了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如果

我们关心 2015 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更应当关心两会上公布的财政赤字。财

政赤字率增加了，则积极财政政策的力

度加大了 ；财政赤字率降低了，则积极

财政政策的力度减小了。

一般认为，较之于货币政策，财政

政策的特点是不仅能在总量上影响总需

求，还能在结构调整上发挥重要作用。油

价降低，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其有利于经

济增长的方面，还要注意其可能恶化环

境，减弱节能产业、新能源产业发展激励

等不利的方面。成品油消费税的重要功

能，即是通过扭曲市场定价，来抑制化

石能源消耗所产生的负的外部性。因此，

此轮调增成品油消费税，其不一定会影

响总需求，但在促进节能减排、经济结构

调整等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2 月 12 日

成品油消费税的三次调增，引起了

较多的社会关注和讨论。一些人认为，

提高成品油消费税，与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的“积极财政政策更有力度”的

要求相违背，有评论者认为其压缩了货

币政策的空间，影响了经济增长。还有

人认为，短期内三次提高成品油消费

税，与“税收法定”原则相违背，程序不

合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提出，全球

油价暴跌时期，恰好是减少能源补贴，

增加化石燃料税，解决能源政策顽疾的

机遇窗口。按照这种理念，此次调增成

品油消费税，显然是明智之举。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调整

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

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

范围”的要求，可以预见消费税改革还将

继续推进，其他税制改革也将导致税负

有升有降。进一步讨论此次成品油消费

税调整的相关问题，有助于对未来的税

制改革取得更多的共识。本文主要针对

社会关注的两个问题谈下自己的看法。

提高成品油消费税降低了积极财政

政策的力度吗？

通俗地说，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在总

量上扩大赤字、减税增支。一般说来，

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使用于经济增长乏力

时期，目的是扩大总需求，促进经济增

长。讨论成品油消费税调整是否降低了

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关键是看其对经

济发展起到何种影响。

此轮三次消费税的调整，均是选择

国际油价下降之际，以不提高国内油价

为原则。一些人认为，低油价有利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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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指出，要“把转方式

调结构放在更加重要位置”，要“打好节

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攻坚战”。在当前的发

展阶段，经济增长已不是我国发展的唯

一目的 ；环境更友好，已成为经济发展

的重要目标。如果我们承认这一发展目

标，那么可以说此次调整成品油消费税，

恰是“积极财政政策更有力度”的表现。

至于有评论者担心，由于消费者油

价上升影响了 CPI、PPI，进而影响央行

调整货币政策的节奏。依笔者之见，即

使有这方面的影响，也是相当微弱，央

行的政策判断也不至于不会考虑到这个

明显的因素。事实已经说明问题 ：即使

近期成品油消费税税负有较大上升，一

月份的 CPI、PPI 数据依然急剧向下，央

行的降准决策也超乎预期的提前到来。

成品油消费税该如何调整？

对此轮三次调增成品油消费税的

另外一个意见是，由国务院以及财税部

门调税，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否违反了

“税收法定”原则？相关法律专家已经

指出，按照全国人大的授权以及消费税

暂行条例，财税部门依据国务院的决定

颁布政策文件，符合现有程序要求，不

违背“税收法定”原则。不过，这一问题

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一是在程序之外，公众对于“税收

法定”的真正关切是什么？ 依笔者之见，

公众对“税收法定”的关切，一个基本要

求是税制变化的可预期性。以此视角来

评价，此轮三次调增成品油消费税，有

突然袭击之嫌。人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消

费税要调整，消费税调整到什么水平会

结束，消费税调整与油价涨跌是什么关

系，只能是被动接受。与欧盟诸国、韩

国、日本等相比较，我国的成品油消费

税乃至流转税税负相对较低。从我国的

环境状况来看，提高成品油消费税以及

化石能源消费的成本，有其必要性。提

高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消费税税负，

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目标。这

些都是从“经济理性”角度支持提高成

品油消费税的正当理由。也可以理解，

在目前的国家治理模式下，暂时由国务

院和财税部门掌握消费税调整的权力有

其合理因素 ：便于推动改革，避免程序

繁琐带来的丧失时机或政治干扰。但相

关部门在行使这些权力时，依然应坚持

法治思维，增强税制调整的可预见性。

例如，发布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消

费税税制改革目标的路线图，明确税率

调整的目标值、调整的基本原则、消费

税增税与整体减税之间的关系等，都是

运用法治思维推进改革的具体表现。

二是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消费

税由暂行条例上升到人大立法是迟早的

事。当消费税立法之后，消费税税率该

如何调整？这是个技术性问题。我国的

消费税属于对特别商品和行为的征税，

准确地说应是特别消费税。这种税种除

筹集财政收入的功能之外，更重要的功

能是抑制负的外部性，发挥经济调节作

用。对应于成品油这类国际市场价格变

化频繁的特殊商品，为发挥好经济调节

作用，消费税应有针对性的调整税率。

从若干发达国家历史经验来看，成品油

的消费税也是调整频繁，一年一次或几

次很常见。如此频繁的调整，如果每次

都要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也确有不合

理之处。依笔者之见，比较合理的方式

是 ：在法律中给予国务院一个区间授权，

由其根据国际油价的涨跌，调增或调减

成品油消费税，使最终零售油价锁定在

一个区间。这有利于提高企业和消费者

的预期，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公布之初，社

会各界对宏伟的改革蓝图振奋不已。然

而改革总是有得有失，我们更应当关注

的是改革是否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税负增加总是令人痛苦。这是此轮三次

调增成品油消费税引起较多社会关注的

深层次背景，也是改革所带来的争议之

一。改革出现争议是必然现象。依笔者

观点，积极讨论、理性认识这些争议背

后的问题，是社会各界支持改革、推动

改革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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